
常州华联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常州华联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华联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医疗”或“公司”）于

2024年 1月 11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

部出具的《关于对常州华联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一部问询

函【2024】第 00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函》所列示问题逐

项进行了落实，现对《问询函》回复如下：

1、关于同业竞争

根据你公司公发申报相关材料，你公司与实际控制人高云娟胞妹高爱萍及

其配偶周捷控制的美杰系企业（包括美杰医疗、优德国际、美冠护理、美舜生

物、沪万佳、上海美掌等公司）均从事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的生产与销售，同

时在客户、供应商等方面存在重合的情形。你公司与美杰系企业存在 7 家重叠

客户及 13 家重叠供应商，你公司向重叠客户销售的产品主要为创可贴、敷料贴、

橡皮膏、医用胶带及运动胶带。

报告期内，你公司另存在将从银行获取的流动资金贷款通过关联方华凯塑

料进行转贷的情形，华凯塑料合伙人包括高爱萍、周捷。

请你公司：

（1）说明美杰系企业的设立背景、主营业务发展历程、主要业务集中区域，

报告期内与你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及资金往来情况；

（2）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美杰系企业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实质性的竞争

关系，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并说明是否构成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以

及未来减少同业竞争的具体安排。

回复：



一、说明美杰系企业的设立背景、主营业务发展历程、主要业务集中区域，

报告期内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及资金往来情况

（一）美杰系企业设立背景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高云娟的胞妹高爱萍与其配偶周捷原在公司前身华联

敷料任职，分别担任质检、销售负责人。因经营理念上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建华、

高云娟存在分歧且为谋求更好发展，高爱萍、周捷于 2005年从华联敷料离职，

创立美杰医疗。

2005年以后，除美杰医疗外，周捷、高爱萍陆续设立优德国际等企业，美

杰医疗、优德国际等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

名称
成立时间

经营

状态

注册资本

（万元）
股东情况 主营业务

1
美杰

医疗
2005.08.19 存续 2,015.0983

优德国际（72.5%）、

林斌（14.5%）、金洲

（10%）、林军（3%）

医用敷料产品（医用胶

带、创可贴、敷料贴，

不含橡皮膏）等的研

发、生产、销售

2
优德

国际
2008.09.09 存续 30

高爱萍（50%）、周捷

（35%）、周玥伶

（15%）

持股平台

3
美冠

护理
2015.03.17 存续 2,100

高爱萍（55%）、华江

（30%）、吉兰琴

（10%）、周源（5%）

运动护具的研发、生

产、销售

4
流星

雨网

络

2016.08.03 注销 50
高爱萍（52%）、华江

（30%）、周玥伶

（10%）、金国明（8%）

曾在境内从事少量医

疗产品网络销售业务，

于 2022年 9月注销

5
美舜

生物
2017.08.17 存续 3,500

周捷（51%）、孙刚

（35%）、林军（14%）

口罩的研发、生产、销

售

6
沪万

佳
2023.06.13 存续 20

高爱萍（70%）、华江

（20%）、张磊（6%）、

何珂（4%）
计划从事电商业务，目

前暂未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
7

上海

美掌
2023.08.17 存续 50

沪万佳（80%）、即刻

防护（宿迁）科技有限

公司（20%）

（二）美杰系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历程以及与公司对照情况

美杰系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历程以及与公司对照情况如下：

时间 公司 美杰系企业



所处

阶段
具体情况

所处

阶段
具体情况

1993年
-2004年

初创

阶段

1993年 11月，朱建华、高云娟夫

妇设立公司前身振华敷料（私营企

业），产品范围逐步涵盖橡皮膏、

医用胶带、创可贴、敷料贴等；2000
年后陆续取得 ISO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取得欧盟 EC认证，开启海

外业务

美杰系企业尚未成立

2005年
-2010年

发展

阶段

2007年，公司营业收入首次超过

人民币 1亿元，成立卓见医疗；

2009年，公司取得美国 FDA认证；

2010年公司首次获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

初创

阶段

2005年 8月，周捷、高爱萍夫妇等

设立美杰医疗；2006年 4月，美杰

医疗投产，此后陆续通过 ISO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取得欧盟 EC认证、

美国 FDA认证

2011年
-2014年

发展

阶段

2012年，公司子公司卓见医疗医

用敷料生产项目建成投产，卓见医

疗取得美国 FDA认证；同年，公

司获评常州市医用生物敷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2013年，公司获

评江苏省功能性创面护理及修复

敷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发展

阶段

美杰医疗首次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美杰医疗成立常州市医用材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可吸

收降解敷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5年
-2019年

业务

拓展

阶段

2016年，公司先后设立爱达宝、

华佳医疗，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

售、可穿戴式给药器械研发活动；

同年，卓见医疗首次获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此期间，公司着力发

展“华联”、“爱达宝”等自有品牌

业务

拓展

阶段

周捷、高爱萍先后成立美冠护理、

流星雨网络、美舜生物，将业务领

域拓展至运动护具生产销售、医疗

产品网络销售、口罩等防护产品生

产销售领域；2019年，美杰医疗于

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2020年至

今

深耕

及持

续发

展阶

段

2020年 6月，公司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同年 12月，公司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2022年，公司

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同年 5月，公司调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创新层

持续

发展

阶段

2020年，美杰医疗营业收入首次超

过人民币 1亿元，着力发展自有品

牌；2021年，美舜生物首次获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23年 6月、

8月，成立沪万佳、上海美掌，计

划从事电商业务

（三）美杰系企业主要业务集中区域以及与公司对照情况

1、美杰系企业主要产品及与公司的差异

报告期（即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下同）内，美杰系企业

主要经营主体包括美杰医疗、美冠护理、美舜生物，其中，美杰医疗主要产品包

括医用胶带、创可贴、敷料贴等医用敷料以及急救包、造口产品，美舜生物的主

要产品为口罩，美冠护理的主要产品为护肘、护膝等运动护具。

报告期内，美杰系企业主要产品销售情况以及与公司对照情况如下：

产品 美杰系企业 公司



类别 经营

主体
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

运动

护具

美冠

护理
护肘、护膝等运动护具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运动护具

的生产、销售

口罩
美舜

生物
口罩 口罩

医用敷料等产品
美杰

医疗

医用胶带、创可贴、敷

料贴、急救包、造口产

品

医用胶带、创可贴、敷料贴、

橡皮膏、运动胶带、急救包

公司主要产品结构与美杰系企业存在差异，具体包括：

（1）公司不涉及运动护具、造口产品的生产、销售；

（2）美杰系企业医用敷料包括医用胶带、创可贴、敷料贴，不涉及橡皮膏

的生产、销售；

（3）公司医用敷料产品除医用胶带、创可贴、敷料贴外，还包括橡皮膏，

剔除口罩业务后，公司报告期各期橡皮膏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不低

于 25%。

2、美杰系企业主要业务集中区域以及与公司对照情况

①医用敷料

报告期内，在医用敷料等产品上，公司与美杰系企业医用敷料等产品主要业

务集中区域存在较大差异：公司医用敷料产品出口区域包括北美洲（含美国、加

拿大）、欧洲、非洲、亚洲、南美洲、大洋洲，其中美国占比最高，报告期各期

美国外销收入占当期外销收入的比例平均为 55.05%，欧洲次之，报告期内欧洲

外销收入占当期外销收入的比例呈增长趋势，平均占比为 24.11%，非洲再次之，

报告期各期非洲外销收入占当期外销收入的比例平均为 11.85%。

美杰系企业医用敷料产品主要业务集中区域以欧洲、美国为主，最终出口至

欧洲、美国产品对应的美杰系企业销售金额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约 50%、

40%，其他境外市场对应的美杰系企业销售金额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合计约

5%-6%，美杰系企业在非洲市场基本无业务。

两方主要业务集中区域虽存在部分重叠，但在终端应用领域上，公司与美杰



系企业存在明显差异：公司外销产品终端应用领域基本为零售，通过境内贸易商

出口产品的终端应用领域，在美国、非洲，基本为零售，在欧洲、亚洲，零售与

医院占比相当；美杰系企业出口产品终端应用领域以医院为主，整体上产品约

70%-80%流向医院。

②口罩

在口罩产品上，报告期内公司与美杰系企业口罩产品销售规模波动较大，除

2020年特殊情况外，2021年、2022年、2023年 1-6月，公司口罩销售收入占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较低，分别为 6.27%、3.49%、0.48%。

报告期内，公司与美杰系企业口罩产品主要业务集中区域存在明显差异：公

司 2020年至 2022年口罩业务外销收入占公司当期口罩收入的比例均超 80%，其

中，2020年、2021年英美市场外销收入占公司当期外销收入的比例超 90%，2022

年占比超 75%；美杰系企业口罩业务外销收入、内销收入占比分别约为 60%、

40%，外销区域以欧洲（主要为德国）为主，占比约 80%，内销区域以江苏省为

主，与公司存在明显差异。

③公司与美杰系企业重叠客户销售区域差异情况

公司客户中有 7家报告期内与美杰系企业存在交易，公司与 7家重叠客户交

易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1.11%、4.80%、3.00%及 2.19%，占比较小。

重叠客户采购公司与美杰系企业产品销往同一国家的情况较为少见，主要原因系

国内贸易商一般不会将在境内不同供应商处采购的同类产品，向同一区域的终端

客户销售。

（四）美杰系企业报告期内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及资金往来情况

美杰系企业实际控制人之一高爱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高云娟的胞妹，周

捷为高爱萍的配偶，高云娟胞弟之配偶吉兰琴持有美冠护理 10%股权。除上述关

系外，公司与美杰系企业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报告期内，公司与美杰系企业不

存在资金往来。

华凯塑料成立于 2004年，系普通合伙企业，成立时合伙人包括吉兰琴、严

美娟、陈小虎、高爱萍、周捷，其中，吉兰琴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高云娟胞弟



之配偶，严美娟、陈小虎分别是高云娟的胞妹及其配偶，高爱萍、周捷分别是高

云娟的胞妹及其配偶。华凯塑料成立之初主要为公司供应拉塑、注塑产品及纸筒

外包装，吉兰琴一家、严美娟和陈小虎一家、周捷和高爱萍一家各自独立负责一

块业务，设备和资金也由三方独立投入，其中，吉兰琴主要生产拉塑产品，严美

娟、陈小虎生产注塑产品，周捷、高爱萍生产纸筒外包装。

华凯塑料成立至 2020年注销前一直为公司供应商，基本上依赖于公司包装

原材料实际需求开展业务。2005年，周捷、高爱萍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矛盾

后，自公司前身华联敷料离职，同时退出在华凯塑料的生产经营，转移其生产纸

筒外包装有关的设备、资金并提取纸筒外包装业务所得收益，实质退出在华凯塑

料的生产经营。周捷、高爱萍退出至今，华凯塑料的实际经营者为吉兰琴、严美

娟与陈小虎，华凯塑料的主营业务为向公司供应拉塑、注塑产品，不包括纸筒外

包装产品。考虑到合伙人退出、减少注册资本涉及的工商变更手续较为繁琐，且

吉兰琴、严美娟与陈小虎实际不按工商登记的出资比例分享收益，因此华凯塑料

一直未就周捷、高爱萍退伙事项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直至 2020年华凯塑料注销。

2020年，为配合银行信贷审核与发放要求，公司存在将从银行获取的流动

资金贷款通过关联方华凯塑料进行转贷的情形，合计 4 笔转贷交易，累计金额

4,200万元，截至 2020年 10月底，公司及子公司卓见医疗已将转贷涉及的银行

贷款全部还本付息。公司选择华凯塑料进行转贷的原因是华凯塑料本身是公司拉

塑、注塑产品供应商，实际经营者吉兰琴、严美娟与陈小虎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近亲属，便于沟通且可保障资金安全。上述转贷事项由严美娟配合公司

办理，周捷、高爱萍对转贷事项未参与且不知情，不存在通过转贷事项或通过华

凯塑料及其实际经营者向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二、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美杰系企业是否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的竞争关

系，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并说明是否构成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以及

未来减少同业竞争的具体安排

（一）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美杰系企业是否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的竞争

关系，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公司认为：



2005年至今，公司与美杰系企业各自独立发展，在资产、业务、人员、财

务、机构等方面相互独立，且报告期内公司与美杰系企业不存在交易或资金往来。

公司主要产品结构与美杰系企业存在差异，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运动护具、

造口产品的生产、销售，美杰系企业不生产橡皮膏，公司医用敷料产品包括橡皮

膏，剔除口罩业务后，报告期各期橡皮膏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不低

于 25%。

报告期内，公司口罩产品主要业务集中区域与美杰系企业存在明显差异，医

用敷料产品主要业务集中区域与美杰系企业存在差异，终端应用领域与美杰系企

业存在明显差异；同时考虑业务集中区域与终端应用领域，公司与美杰系企业同

类产品市场重叠率较低。

报告期内，公司与美杰系企业存在 7家重叠客户，公司与 7家重叠客户交易

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1.11%、4.80%、3.00%及 2.19%，占比较小。重

叠客户采购公司与美杰系企业产品销往同一区域的情况较为少见。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与美杰系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直接竞争情况很少，

同时考虑业务集中区域与终端应用领域，公司与美杰系企业同类产品市场重叠率

较低，不会导致公司与美杰系企业存在非公平竞争、利益输送、相互或单方让渡

商业机会等情形，美杰系企业并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不存

在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实质性竞争关系，两方相互独立运作，不存在向公

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二）是否构成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下

称“《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1-11同业竞争”规定：申请挂牌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业

务的，公司、主办券商及律师不能简单以产品销售地域不同、产品的档次不同等

认定不构成同业竞争。公司、主办券商及律师应当结合相关企业历史沿革、资产、

人员、主营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服务的具体特点、技术、商标商号、客户、

供应商等）等方面与公司的关系，业务是否有替代性、竞争性，是否有利益冲突、

是否在同一市场范围内销售等，论证是否对公司构成竞争。申请挂牌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主办券商及律师应

当结合竞争方与公司的经营地域、产品或服务的定位，竞争方同类收入或毛利占

公司该类业务收入或毛利的比例，同业竞争是否会导致公司与竞争方之间存在非

公平竞争、利益输送、商业机会让渡情形等方面，核查该同业竞争是否对公司生

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并发表明确意见。

如前所述，公司与美杰系企业各自独立发展，在业务发展与运营、资产、人

员、业务、技术、财务、采购及销售渠道等方面相互独立，报告期内不存在交易、

资金往来；两方主要产品结构存在差异，两方同类产品的主要业务集中区域存在

差异，医用敷料产品的主要终端应用领域存在明显差异，不存在通过重叠客户、

供应商进行利益输送、相互或者单方让渡商业机会的情形；美杰系企业并非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直接竞争情况很

少，与公司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不会导致其与公司之间存在非公平竞争、利益输

送、相互或单方让渡商业机会等情形，报告期内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对公司未来发展亦不会产生潜在重大不利影响，不属于《挂牌审核业务规

则适用指引第 1号》重点关注的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之间的同业竞争，不构成对公司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三）未来减少同业竞争的具体安排

2020年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时，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晶、朱建华、高云娟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本人及本人子女

持有华联医疗控制权或 5%以上股份期间，不以任何形式向周捷、高爱萍及其控

制的企业进行投资、提供资助、担保或发生其他经济业务往来，不以任何方式参

与周捷、高爱萍及其控制的企业的经营，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华联医疗不会与周

捷、高爱萍及其控制的企业就市场、客户、供应商等达成任何协议安排或利益安

排，本人及华联医疗未来不会与周捷、高爱萍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任何形式的交

易；在华联医疗的日常经营中，本人、华联医疗不会通过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的

方式与周捷、高爱萍或其控制的企业进行利益输送；本人将尽一切努力保持华联

医疗在各方面的独立性，包括与周捷、高爱萍及其控制的企业相独立。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本人直系亲属及控制的除公司及其全

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

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或境外直接或间接参与、从事或经营任何与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二、于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将不会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及其全资、

控股子公司的商业机会，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及其全资、

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本人将立即通知公司及其全资、控

股子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不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其他任何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

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本人将促使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控股的除公司及其全

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履行本函中与本人相同的义务。

三、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因意外事件发生致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同业竞争不可避免时，公司有权要求以任何适

当方式消除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由公司以市场价格购买本人持有的相关企业

的股权等。

四、本人保证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期间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五、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

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赔偿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遭受的一切损失、损害

和开支。公司及其他股东有权根据本人出具的承诺函依据中国相关法律申请强制

履行上述承诺，同时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公司所有。”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已充分披露上述承诺，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形。



2、关于经营业绩及会计核算

根据你公司公发申报相关材料，报告期内，你公司与第一大客户 Walgreens

的交易金额分别为 66,342.61 万元、5,04897 万元、4,584.59 万元、2,052.44

万元，销售占比分别为 74.49%、17.19%、15.54%、14.54%，逐期降低。你公司

各期向 Walgreens 支付的佣金手续费分别为 1,598.46 万元、26438 万元、19683

万元、7152 万元。

报告期内，你公司各期新增客户分别为 191 家、67 家、90 家、40 家，退出

客户分别为 123 家、216 家、108 家、113 家，退出客户数量大幅高于新增客户

数量。

自 2022 年以来，你公司向新增客户销售的产品非自产产品（如消毒凝胶、

治疗仪、理疗床、隔离衣、经络检测仪、健康一体机）。上述业务为你公司赚取

差价的贸易业务，在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大幅增长，2020 年收入收入贡献为 962.17

万元，2021 年收入贡献为 1,361.01 万元，2022 年收入贡献为 2,614.24 万元，

你公司对此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请你公司：

（1）结合在手订单情况等，说明与第一大客户合作的稳定性；

（2）说明各期退出客户数量大幅高于新增客户的原因，并说明新增客户大

幅减少、与第一大客户合作金额降低等情况对经营业绩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说明向 Walgreens 支付款项未作为销售返点冲减收入，而是作为销售

费用核算的会计处理和列报的合理性；

（4）针对贸易业务，结合与下游客户的合同约定、货物的实物流、资金流、

账务流的具体情况，说明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回复：

一、结合在手订单情况等，说明与第一大客户合作的稳定性



（一）报告期内，公司与Walgreens的各期交易金额、占比、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Walgreens销售的各类产品的销售金额、数量及占比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平方米、片

产品种类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销售金额 销售数量 占比（%） 销售金额 销售数量
占比

（%）

创可贴 654.96 10.78 24.19 1,087.94 20.39 18.46

医用胶带 459.35 34.38 19.94 891.45 63.66 12.87

敷料贴 416.87 7.46 29.72 854.25 15.83 31.05

口罩 9.94 30.00 14.70 790.90 4,057.22 76.95

运动胶带 233.12 10.63 26.05 400.82 18.81 36.62

橡皮膏 119.56 7.00 3.24 265.93 17.71 11.22

其他 158.63 144.59 9.43 293.30 347.79 3.12

合 计 2,052.44 14.60 4,584.59 15.56

(续上表)

产品种类

2021年度 2020年度

销售金额 销售数量 占比（%） 销售金额 销售数量
占比

（%）

创可贴 1,193.24 27.99 14.88 1,280.48 20.50 24.43

医用胶带 686.30 53.13 10.78 616.04 46.09 11.52

敷料贴 651.11 13.13 27.93 535.39 10.47 22.75

口罩 1,745.17 6,682.60 95.21 63,218.06 40,459.91 94.07

运动胶带 311.99 14.79 28.29 285.98 11.86 31.79

橡皮膏 201.79 14.23 19.06 171.68 11.23 24.42

其他 259.37 344.96 2.56 234.98 318.80 2.46

合 计 5,048.97 17.26 66,342.61 74.52

报告期内，除 2020年因为外部因素的影响，导致口罩销售金额及销售占比

较高外，其余年度公司对Walgreens的销售金额总体较为稳定，各产品的销售金

额及数量也相对合理。



剔除口罩销售金额后，报告期内公司与Walgreens的交易金额分别为3,124.55

万元、3,303.80万元、3,793.69万元以及 2,042.49万元，同比增长幅度分别为 5.74%、

14.83%以及 7.68%，交易金额呈现上升的趋势。剔除口罩销售金额后，报告期内

公司与Walgreens的交易金额占各当期销售金额的比重分别为 14.29%、11.99%、

13.32%以及 14.54%，综上，剔除口罩业务后，公司与 Walgreens 的交易占比波

动幅度不大，相对较为稳定。

（二）结合在手订单情况等，说明与第一大客户合作的稳定性

公司第一大客户Walgreens属于全球零售药房的龙头企业，有着严格的供应

商进入门槛，同时拥有较强的销售资源，公司与第一大客户Walgreens合作时间

较长，报告期内除口罩业务外的销售金额呈现上升趋势且期后均已回款，毛利率

也相对稳定，在手订单除 2021年因港口舱位紧张无法正常发货导致在手订单金

额较高外，其余均较为稳定，因此，公司与Walgreens的合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Walgreens的在手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创可贴 511.35 381.00 547.02 406.37

敷料贴 283.16 296.00 373.50 220.52

橡皮膏 96.63 79.34 208.14 63.32

医用胶带 263.52 266.07 376.79 258.27

运动胶带 153.75 134.27 150.36 106.03

口罩 9.99 58.34 933.64

其他 136.84 169.91 236.27 74.28

合 计 1,445.25 1,336.58 1,950.42 2,062.43

期后实现收入 1,336.58 1,950.42 2,062.43

剔除口罩后的在手

订单
1,445.25 1,326.59 1,892.08 1,128.79

期后实现收入 1,326.59 1,892.08 1,128.79

从产品类型来看，除口罩产品的在手订单金额波动较大以外，其余类型的产

品相对较为稳定。口罩的在手订单金额逐渐减少，主要系受宏观因素影响，市场

对口罩的需求逐渐下降。



剔除口罩业务后，Walgreens 报告期各期末的在手订单金额分别为 1,128.79

万元、1,892.08万元、1,326.59万元以及 1,445.25万元，2021年末在手订单金额

上涨幅度较大，主要系 2021年底港口舱位紧张，无法正常发货，导致在手订单

略有积压，2022年末回落到正常水平；2023年底公司在手订单金额较 2022年底

亦有所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第一大客户Walgreens属于全球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经营

业绩保持稳定，对产品的消化能力强，供应商进入门槛高，且公司已取得美国

FDA注册，产品质量获得客户的充分认可，已经持续合作 14年；公司对Walgreens

销售金额因 2020年受宏观因素影响口罩收入大幅增加，剔除口罩业务后，报告

期各期交易金额逐年增长，毛利率较为稳定，且报告期各期应收账款期后均已回

款；与Walgreens 的剔除口罩在手订单金额除 2021年底港口仓位紧张，无法正

常发货，导致在手订单金额较高，其他各期在手订单总体较为稳定，因此公司与

Walgreens的合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二、说明各期退出客户数量大幅高于新增客户的原因，并说明新增客户大

幅减少、与第一大客户合作金额降低等情况对经营业绩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一）退出客户数量大幅高于新增客户的原因

公司退出客户数量高于新增客户数量，主要原因一是产品类型受宏观因素影

响，造成购买口罩的临时客户退出较多，同时 2020年公司产能不足也导致部分

非口罩类客户退出；二是公司专注于较大客户服务，使得采购金额较小的零散客

户退出较多，但采购金额较大的客户不断增加，从新增客户的销售收入来看，大

于退出的零散客户销售收入。具体分析如下：

1、受宏观因素影响，导致的客户新增和退出情况

报告期内，口罩业务受宏观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区分口罩业务与非口罩

业务对应客户数量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1）报告期各期新增客户数量明细如下：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口罩业务 1 10 14 153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非口罩业务 39 80 53 38

合 计 40 90 67 191

（2）报告期各期退出客户数量明细如下：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口罩业务 15 14 152 2

非口罩业务 98 94 64 121

合 计 113 108 216 123

由上述表格可知，报告期内公司非口罩业务的新增客户数量分别为 38家、

53家、80家以及 39家，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报告期内非口罩业务的退出客户

数量分别为 121家、64家、94家以及 98家，非口罩业务的退出客户数量总体呈

现先下降后趋于稳定的趋势。

非口罩业务中，公司 2020年退出客户数量远高于新增客户数量，主要系 2020

年受宏观环境影响，部分客户业务受到严重影响且公司当时的产能主要用于生产

口罩，公司未承接相关客户订单，因此导致当年度客户退出较多；2021至 2023

年 1-6月退出客户数量略高于新增客户数量，主要系退出的零散客户较多，总体

相对较为稳定。

口罩业务中，新增及退出客户系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2020 年口罩业务新

增客户大幅增加，随着宏观因素的消失，后期新增客户数量逐渐减少，退出客户

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020年新增的大量客户于 2021年退出市场，后期退出数量

大幅减少后趋于稳定。

2、新增客户和退出客户的规模大小的对比

剔除口罩业务后，针对新增及退出客户根据客户规模大小分析如下：

（1）按照销售金额分层统计报告期各期新增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100万元以上（含 100万元） 2 329.25 4 750.83



50-100万元（含 50万元） 5 406.12

20-50万元（含 20万元） 6 155.31 7 254.94

10-20万元（含 10万元） 6 96.51 9 143.57

10万元以下 25 37.90 55 71.38

合 计 39 618.98 80 1,626.82

单位新增客户销售金额 15.87 20.34

(续上表)

项 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100万元以上（含 100万元） 2 630.38 4 750.54

50-100万元（含 50万元） 2 150.04 1 82.49

20-50万元（含 20万元） 2 58.46 6 181.70

10-20万元（含 10万元） 4 62.13 1 11.28

10万元以下 43 42.28 26 64.60

合 计 53 943.28 38 1,090.62

单位新增客户销售金额 17.80 28.70

（2）按照销售金额分层统计报告期各期退出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100万元以上（含 100万元） 2 357.82 3 643.96

50-100万元（含 50万元） 4 344.21 3 237.77

20-50万元（含 20万元） 10 337.49 6 200.97

10-20万元（含 10万元） 9 127.90 8 107.00

10万元以下 73 110.05 74 114.07

合 计 98 1,277.48 94 1,303.78

单位退出客户销售金额 13.04 13.87

(续上表)

项 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100万元以上（含 100万元） 3 705.16 2 597.82

50-100万元（含 50万元） 2 160.52 4 296.50



项 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20-50万元（含 20万元） 4 116.94 10 328.06

10-20万元（含 10万元） 2 22.26 16 231.29

10万元以下 53 60.11 89 139.65

合 计 64 1,064.99 121 1,593.31

单位退出客户销售金额 16.64 13.17

报告期各期，单位新增客户的平均销售金额均高于单位退出客户的平均销售

金额。剔除口罩业务后，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客户的数量分别为 38家、53家、80

家以及 39 家，其中销售金额在 20万元以上的客户数量分别为 11家、6家、16

家以及 8家，占新增客户数量的比重分别为 28.95%、11.32%、20.00%以及 20.51%。

报告期内退出客户的数量分别为 121家、64家、94家以及 98家，其中销售金额

在 20万元以上的客户数量分别为 16家、9家、12家以及 16家，占退出客户数

量的比重分别为 13.22%、14.06%、12.77%以及 16.33%。报告期内，公司单位新

增客户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28.70万元/家、17.80万元/家、20.34万元/家以及 15.87

万元/家，单位退出客户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13.17万元/家、16.64万元/家、13.87

万元/家以及 13.04万元/家。

另外，基于统计口径的一贯及严谨，新增客户销售金额为新增当年的营业收

入，退出客户销售金额为退出上年度的全年营业收入，因此新增客户若为下半年

或者接近年末新增，统计的销售收入期间较短，导致新增客户销售金额偏低。因

此剔除口罩业务后，公司退出客户主要集中在销售金额较小的零散客户。

综上所述，公司退出客户数量高于新增客户数量，主要原因一是产品类型受

宏观因素影响，造成购买口罩的临时客户退出较多，同时 2020年公司产能不足

也导致部分非口罩类客户退出；二是公司专注于较大客户服务，使得采购金额较

小的零散客户退出较多，但采购金额较大的客户不断增加。

（二）新增客户大幅减少、与第一大客户合作金额降低等情况对经营业绩

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1、新增客户大幅减少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新增客户数量减少，但新增客户经营业绩总体占比较小，且剔除口罩业

务后新增客户的数量呈上升趋势，毛利相对较为稳定，对公司整体业绩影响不大。

剔除口罩业务后，报告期内新增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新增客户数量 39 86 53 38

新增客户收入金额 618.98 1,764.05 943.28 1,089.90

新增客户成本金额 374.51 1,204.31 860.51 794.01

新增客户毛利额 244.47 559.74 82.77 295.89

单位新增客户毛利额 6.27 6.51 1.56 7.79

营业毛利总额 3,777.65 7,266.79 6,002.46 6,190.21

新增客户毛利占比 6.47% 7.70% 1.38% 4.78%

由上表可知，剔除口罩业务后，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客户数量分别为 38家、

53家、86家以及 39家，实现销售影响的毛利金额分别为 295.89万元、82.77万

元、559.74万元以及 244.47 万元，剔除口罩后的新增客户数量在报告期内呈上

升趋势，未出现大幅下降。2021年毛利额大幅下降主要系新增客户为较多零散

客户所致，其销售金额较小导致单位新增客户毛利额较低。

报告期内，剔除口罩业务后的公司营业毛利总额分别为 6,190.21 万元、

6,002.46万元、7,266.79万元以及 3,777.65万元,公司经营业绩较为平稳且呈现上

升趋势。新增客户毛利占公司总体营业毛利的比重较小，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

小。

如不剔除口罩业务，公司新增客户数量大幅减少也不会对公司总体业绩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客户的总体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新增客户数量 40 90 67 191

新增客户收入金额 658.80 1,765.84 951.66 2,852.52

新增客户成本金额 390.77 1,205.29 862.99 2,163.69

新增客户毛利额 268.03 560.55 88.67 688.83

单位新增客户毛利额 6.70 6.23 1.32 3.61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毛利总额 3,816.32 7,727.45 6,909.23 32,175.93

新增客户毛利占比 7.02% 7.25% 1.28% 2.14%

由上表可知，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客户数量分别为 191家、67家、90家以及

40 家，实现销售影响的营业毛利金额分别为 688.83 万元、88.67 万元、560.55

万元以及 268.03万元，2021年新增客户毛利大额减少主要受到新增客户数量及

单位新增客户毛利的影响，其中 2021 年新增客户数量大幅减少，主要因 2020

年新增客户中有 153家为受宏观因素影响带来的口罩客户增加，单位新增客户毛

利额大幅下降主要因 2021年新增的大客户为贸易商，贸易商毛利率总体低于直

销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毛利总额分别为 32,175.93万元、6,909.23 万元、7,727.45

万元以及 3,816.32万元,除 2020年受口罩业务影响业绩大幅增长外，其余报告期

内业绩较为平稳，且新增客户毛利占公司总体营业毛利的比重分别为 2.14%、

1.28%、7.25%以及 7.02%，占比较小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未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客户大幅减少，主要系受口罩销售的影响，剔

除口罩业务后公司新增客户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新增客户除 2021年因贸易

商以及零散客户较多导致营业毛利较低以外，其余期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公

司报告期内的营业毛利总额较为平稳，因此公司新增客户大幅减少不会对经营业

绩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与第一大客户合作金额降低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与第一大客户的合作金额降低主要系受口罩业务的影响，剔除口罩业务

后，公司对Walgreens的销售收入逐年增长，毛利总体相对比较稳定。

剔除口罩业务后，报告期内公司与第一大客户Walgreens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Walgreens收入金额 2,042.49 3,793.68 3,303.80 3,124.54

Walgreens成本金额 1,133.28 2,249.40 2,074.76 1,597.50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Walgreens毛利额 909.21 1,544.28 1,229.03 1,527.04

营业毛利总额 3,777.65 7,266.79 6,002.46 6,190.21

Walgreens毛利占比 24.07% 21.25% 20.48% 24.67%

剔除口罩业务后，报告期内，公司与第一大客户Walgreens的销售收入逐年

增长，毛利分别为 1,527.04万元、1,229.03万元、1,544.28万元以及 909.21万元,

营业毛利金额较为稳定，2021年略有下降主要系原材料价格上涨，公司整体毛

利均有所下滑。且剔除口罩业务后，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毛利总额分别为 6,190.21

万元、6,002.46万元、7,266.79万元以及 3,777.65万元,公司经营业绩较为平稳且

呈现上升趋势，且Walgreens销售毛利占公司总体毛利的比重均在20%-25%之间，

占比较为平稳。因此公司与第一大客户Walgreens剔除口罩的销售金额逐年增长，

毛利保持稳定，没有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如不剔除口罩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与第一大客户Walgreens的总体销售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Walgreens收入金额 2,052.44 4,584.59 5,048.97 66,342.61

Walgreens成本金额 1,137.42 2,697.81 2,956.47 39,889.72

Walgreens毛利额 915.02 1,886.77 2,092.50 26,452.88

营业毛利总额 3,816.32 7,727.45 6,909.23 32,175.93

Walgreens毛利占比 23.98% 24.42% 30.29% 82.21%

由上表可知，不剔除口罩业务的情况下，报告期内公司与第一大客户

Walgreens的销售毛利金额分别为 26,452.88万元、2,092.50万元、1,886.77万元

以及 915.02 万元，公司营业毛利总额分别为 32,175.93 万元、6,909.23 万元、

7,727.45万元以及 3,816.32万元，除 2020年受宏观因素影响口罩业绩大幅增长

导致当年的营业毛利增加，后续期间的营业毛利较为稳定，未对公司经营业绩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与第一大客户Walgreens 的交易金额降低，主要系 2020年

口罩收入影响，剔除口罩收入后，公司对Walgreens的销售收入逐年增长，毛利



总体相对比较稳定，因此未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说明向 Walgreens 支付款项未作为销售返点冲减收入，而是作为销售

费用核算的会计处理和列报的合理性

（一）公司佣金手续费的业务实质及商业合理性

Walgreens集团是一家年销售收入达到千亿美元的巨型公司，因此在其内部

Walgreens CO.、Boots UK和Walgreens亚洲都是独立管理，职能不同的Walgreens

集团内公司。根据提供的文件显示，Walgreens 集团对于 Walgreens 亚洲的定位

是采购代理服务工作。公司的销售合同和货款由Walgreens CO.、Boots UK完成，

但采购过程中的服务由Walgreens亚洲提供，采购服务的佣金均由双方协议明确

约定。

Walgreens亚洲作为Walgreens集团在亚太地区的分支机构和业务代理机构，

公司通过Walgreens亚洲的推介进入Walgreens集团采购体系，Walgreens亚洲实

际承担是居间商的角色，为公司提供货物的订单辅助下单，货物交付对接及联系，

交货质量前期控制，货款支付对账及催款以及向Walgreens集团进行新品推荐等

服务内容，主要是Walgreens集团为其采购而设立的代理服务单位。

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Walgreens Boots Alliance Asia Sourcing Limited（以下简称甲方）作为常州华

联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客户 Walgreens Boots Alliance

在亚太地区的分支机构和业务代理机构，就甲方为促进乙方与Walgreens CO.以

及 Boots UK（Walgreen s Boots Alliance集团下属公司）合作，经双方友好协商，

针对甲方服务内容以及乙方支付的佣金手续费等方面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服务内容:

甲方作为Walgreens Boots Alliance在亚太地区的分支机构和业务代理机构，

主要提供订单下单、货物交付、质量控制、货款支付以及新品开发等服务内容。

乙方支付的佣金手续费约定：

1、根据年度内乙方实现 Walgreen CO. 销售收入金额的 1.4%计算，作为甲



方协助乙方推动新品开发、订单下单、质量控制及跟踪落实货物交付的佣金费用，

佣金费用由乙方实际承担。

2、根据年度内乙方实现 Boots UK销售收入金额的 3%计算，作为甲方协助

乙方推动新品开发、订单下单、质量控制及跟踪落实货物交付的佣金费用，佣金

费用由乙方实际承担。

3、根据乙方收到Walgreens CO.以及 Boots UK货款金额的 2.5%计算，作为

乙方使用Walgreens Boots Alliance平台的交易手续费，交易手续费用由乙方实际

承担。”

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Walgreens 亚洲是公司根据销售金额的固定比例计算

佣金，并且根据回款比例收取额外的手续费，佣金手续费的计算和收取直接体现

了其居间采购服务的性质，结合其提供的采购服务内容，Walgreens亚洲是属于

居间商和代理商的角色，而Walgreens亚洲作为同一控制集团下属公司而非第三

方居间商，系因为Walgreens集团作为全球知名的连锁大型药店，对产品的资质

和质量有很高的要求，很难通过外面独立第三方进入其集团采购体系，并且

Walgreens集团对下属公司是分开管理，各个子公司独立性较强，Walgreens亚洲

的职能是提供采购代理服务工作，Walgreens亚洲的收入来源也主要是基于采购

代理服务收取的佣金，因此公司通过Walgreens集团下属的采购代理公司开展合

作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

Walgreens CO.以及 Boots UK 作为Walgreens 集团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型药房

连锁店，系公司的下单和款项结算主体，是公司的主要直销客户。Walgreens亚

洲是Walgreens集团在亚太地区的分支机构和采购代理机构，主要提供Walgreens

集团在亚太的部分货物的订单辅助下单，货物交付对接及联系，交货质量前期控

制，货款支付对账及催款，并向Walgreens集团进行新品推荐等服务内容，主要

是Walgreens集团为其采购而设立的代理服务单位。

通过一些业务代理机构以及居间商促进合作交易，系外销行业内普遍存在的

通行惯例，相关上市公司相关说明如下：

公司名称 佣金服务内容 会计处理方式

朗特智能 为开拓新客户、尤其是境外客户，公司业务拓展前期，存 计入销售费用



公司名称 佣金服务内容 会计处理方式

（300916） 在向第三方支付一定金额的销售佣金以协助拓展业务、开

展营销活动

莱赛激光

（871263）

公司与 UNICONCEPT约定的服务佣金比例为公司实际

收到的向 JOHNSON等客户的出口产品货款的 2.7%，系

双方根据模式转变后根据 UNICONCEPT能够提供的服

务内容，最终经商业谈判后确定。模式转变后，

UNICONCEPT提供的服务主要为与 JOHNSON相关的订

单、货款、质量等提供联络和协调服务

计入销售费用

新麦机械

（IPO在审企

业）

在境外销售过程中，部分订单由第三方介绍促成。公司根

据事先确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向第三方支付销售佣金
计入销售费用

宇星股份

（IPO在审企

业）

公司佣金服务费主要用于支付相关中间商为公司获取部

分客户订单的相关服务费用
计入销售费用

（二）是否实质构成返点以及作为销售费用核算的会计处理和列报的合理

性

返利或返点是由于购货方在一定时期内累计购买货物达到一定数量，供货方

在价格上给予购货方的折让，是一种促销激励手段，与手续费或佣金性质不一样。

且返利或返点一般经销商模式居多，而Walgreens集团作为全球知名的连锁大型

药店，体系内公司较多，下属的大型子公司都是独立核算和管理，Walgreens CO.

和 Boots UK系公司的直销大客户，Walgreens亚洲是经营管理方面独立与这两家

直销客户的采购代理服务公司，Walgreens亚洲相对于Walgreens CO.和 Boots UK

是独立管理和经营的第三方，公司与Walgreens亚洲签订的协议，按照收入及回

款金额的固定费率确定，跟购买货物无线性量化关系，主要还是与提供的采购代

理服务相关，因此该业务性质不属于返点。

公司佣金手续费涉及到的交易对手方都是独立的会计主体，Walgreens亚洲、

Walgreen Co.、BOOTS UK LIMITED虽然属于同一集团，但是属于不同的会计主

体，会计核算独立，Walgreens 亚洲作为 Walgreens 集团在亚太地区的分支机构

和业务代理机构，为公司提供采购代理服务内容。

Walgreens 集团作为全球知名的连锁大型药店，其下属的 Walgreens CO.和

Boots UK系公司的直销大客户，公司与Walgreens亚洲签订的协议，是与相对于

Walgreens CO.和 Boots UK的独立第三方签署的，按照收入及回款金额的固定费

率确定，跟购买货物无量化关系，因此从该业务的协议约定、采购代理服务性质、



Walgreens亚洲独立第三方的地位等方面看都不属于返点。公司根据事先确定的

佣金和手续费计算方式确认应当支付的金额并计入销售费用，会计处理具有合理

性，列报具有合规性。

综上所述，公司向同一控制集团既销售产品获取收入又支付佣金手续费具有

商业合理性，实质上不构成返点。公司佣金手续费的会计处理方式具有合理性，

列报合规。

四、针对贸易业务，结合与下游客户的合同约定、货物的实物流、资金流、

账务流的具体情况，说明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收入中的伤口护理类、日常护理类以及手指板夹等

产品与公司主要产品创口贴、敷料贴、医用胶带等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主要合作

客户向公司提出上述产品的采购需求时，为更好满足客户，同时考虑到上述产品

需求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低，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公司未自行购置设

备生产对应产品，而是代客户遴选供应商，外购其所需成品，并将其与公司自产

产品一并销售给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设备贸易业务于 2022年起开始有销售，主要系公司于

当年获得了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但短期内尚无生产此类医疗器械的能力，

为开辟新增业务，获得进一步的增长，公司积极拓展新增客户，了解市场行情，

充分利用自身供应链渠道，外购对应产品满足客户需求；目前，医疗设备收入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低，公司综合考虑自身技术能力、经济性等因素，暂不自

行生产，随着合作的深入，若未来客户需求持续增长，公司将计划新增对应产品

的产能。

在贸易业务中，公司与下游客户的合同约定、货物的实物流、资金流、账务

流情况如下：

货物种类 与下游客户的合同约定 实物流 资金流 账务流

医 疗 设 备

（治疗仪、

理疗床、经

络检测仪、

公司负责将货物运输至

客户指定地点；客户对

产品检验，并签署验收

报告；公司需保证货物

供应商备货后，公

司先去供应商现

场验收，根据客户

合同/订单情况，

与供应商和客户

分别进行结算，

按照合同约定的

结算期限向供应

货物运输到指定

地点，公司根据验

收单确认收入，并

通过库存商品科



健 康 一 体

机）

质量符合要求，在质保

期内，公司对由非操作

不当而产生的故障负

责。

再由供应商直接

运输至客户。

商付款和向客户

收款。

目作出入库结转

成本。

手指板夹、

日 常 护 理

类、伤口护

理类等

公司负责将货物运输至

客户指定地点；产品质

量问题，客户有权向公

司提出更换。

产品由供应商运

输至公司仓库，根

据客户合同/订单

情况再由公司仓

库运输至客户。

与供应商和客户

分别进行结算，

按照合同约定的

结算期限向供应

商付款和向客户

收款。

货物到公司仓库

经验收后作库存

商品入库，发出并

经客户验收后确

认收入、结转成

本。

如上表，公司的贸易业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医疗设备，第二类是手指板

夹、日常护理类、伤口护理类货物等。医疗设备由于单件金额较大，公司通常以

销定采，取得客户订单后安排采购，所以医疗设备的采购与销售通常一一对应。

供应商备货后，公司会先去供应商现场验收，后续基于成本效益原则，为节省运

费和仓储费用，公司会根据客户合同/订单情况要求供应商将医疗设备直接运输

至客户指定的地点。送到客户指定地点后，公司经客户验收后确认收入。手指板

夹、日常护理类、伤口护理类等货物通常采购与销售不一一对应，公司一般也会

有适量备货，此类货物由供应商运输至公司仓库，公司根据客户合同/订单情况

再自行安排物流运输给客户。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三十四条：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

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

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

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

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

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情形包括：1) 企业自第三方取得

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2) 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

向客户提供服务；3) 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

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某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

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

括：1) 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2) 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

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3)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4) 其他相关



事实和情况。

公司贸易业务具体情况对照准则分析如下：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收入》相关政策

公司贸易业务具体分析

1. 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

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

再转让给客户

医疗设备贸易业务中，根据公司与供应商约定，双方验收后货物

转移至公司，因此供应商备货后，公司去供应商现场验收后，货

物控制权已转移至公司。根据公司与客户合同约定，双方验收后

货物转移至客户。因此在向客户转让设备前，公司已经获得货物

的控制权。

手指板夹、日常护理类、伤口护理类货物贸易业务中，由供应商

先将货物运输至公司，公司纳入存货管理，此时已经获得了货物

的控制权。

1.1 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

商品的主要责任

公司均与供应商、客户分别签订独立的采购销售合同，公司与供

应商、客户双方之间的责任义务区分开来，公司负责向客户提供

商品，需承担负责将商品运输至指定地点的主要责任，并对商品

质量承担主要责任。

1.2 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

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

存货风险

医疗设备贸易业务中，虽然公司对商品控制权的获取，与商品控

制权转移给客户的间隔时间较短，但供应商、公司、客户在存货

管理相关风险报酬和责任时间上仍具有明显的先后关系，公司在

向客户转让商品前仍然承担了存货管理相关风险报酬和责任。

手指板夹、日常护理类、伤口护理类货物贸易业务中，由供应商

将货物运输至公司，再由公司运输给客户，公司在向客户转让商

品之前，承担了存货毁损灭失的风险，同时，由于公司会做适量

备货，一定程度上还承担了存货积压减值的风险。

1.3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

交易商品的价格

商品售价由公司根据产品规格、性能及市场价格等因素自主确

定，具有完全的自主定价权并承担交易的价格风险。

1.4 其他
与供应商和客户分别进行结算，不存在公司客户直接向公司供应

商支付货款的情形。公司承担从客户收取款项的信用风险。

2. 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

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

服务

不适用

3. 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

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

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

他商品整合成某组合产

出转让给客户

不适用

综上所述，公司贸易业务符合“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情

形，公司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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